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78號

原      告  台灣奈微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俊榮  

訴訟代理人  陳誌泓律師

            周致玄律師

            高敬棠律師

被      告  謝忠澔  

訴訟代理人  林昶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所有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7%，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0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張坤昱，於審理中變更為邱俊榮，並

據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

狀、臺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

102頁至114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㈠被告應將民國110年4月8

日產品發佈會所展示之簡報第9頁記載之影片檔案所示之溫

度感測器（以下或稱小紅盒）及其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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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下合稱系爭標的物）返還原告。㈡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13年7月31日提出民事變更

訴之聲明狀（見本院卷第82頁至83頁），變更聲明為：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以下未特別註明者均同）2,950,224

元，及其中514,643元自112年9月25日民事起訴暨定暫時狀

態處分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其中2,435,581

元自113年7月31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

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原告原係以系爭標的物為原告所有，現在由

被告占有中，依兩造間聘僱契約書及保密協議書，以及民法

第767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訴請被告返還。後以不論

系爭標的物是在被告占有中而拒絕返還，或因被告保管不善

而滅失，顯然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無法依原告之

要求提出交付予原告，為不完全給付，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

之損害賠償責任，乃為訴之變更。經核原告變更後之事實與

原起訴之事實主要均係基於被告占有保管系爭標的物之事

實，其基礎事實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108年7月15日起受僱於原告，後擔任研發

處系統整合工程部副總經理，職掌晶片之封裝、測試與驗證

相關模組。依雙方陸續於108年7月15日、109年1月16日、11

2年3月29日簽訂聘僱契約書、保密協議書、聘僱契約（下合

稱系爭契約），被告基於職務所完成之任何工作成果，均為

原告所有，故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財產。因系爭標的物在被

告持有保管中，原告因業務需要，自111年6月起屢次要求被

告提出系爭標的物，被告竟以記錄系爭標的物的電腦壞掉等

諸多理由，拒絕返還，迄至被告離職時亦未配合交接系爭標

的物。被告顯係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無法依原告之要

求提出交付予原告，為不完全之勞務給付，應負不完全給付

之損害賠償責任。至於原告所受之損害，原告係至遲於110

年1月8日前後決定開發系爭標的物，並於110年4月8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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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並舉辦產品發布會，因被告拒絕返還系爭標的物，或被

告保管不善而致滅失，導致原告不得已僅得重新開發，而支

出額外開發之人事成本，以被告前述開發期間之總薪資514,

643元（110年1月至4月各為167,800元、168,800元、167,80

0元、180,500元）計算，即為原告所受系爭標的物本體之損

害，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賠償原告。另原告於開

發系爭標的物之晶片模組後，原先以之為基礎繼續發展產品

模組，並預計於112年10月25日開發完成及舉辦產品發布

會，以及開始募資，然因被告不完全給付，致原告開發及量

產時程遞延，最終至113年1月25日始完成並舉行發布會，及

開始募資，後來募資1億9,118萬元，故原告因被告之行為導

致遲延93日募資，因而另外受有2,435,581元之遲延損害

（計算式：191,180,000×93/365×5%＝2,435,581，小數點以

下四捨五入），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賠償原告，以上

原告所受損害金額為2,950,224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

項、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

聲明。

二、被告則以：被告受僱原告擔任研發主管，但並非職掌晶片之

封裝、測試與驗證相關模組。系爭標的物中的小紅盒現在不

在被告占有中，原告應就其主張被告為現占有該物之人乙節

負舉證責任。又小紅盒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係放在原告

公司的展示櫃內，被告並非小紅盒之職務保管人，被告亦無

展示櫃之鑰匙，且不知小紅盒去向，小紅盒滅失之結果要不

能令被告負責。另系爭標的物的軟體備份已因系統毀損等不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從提出，被告實際上亦未保有軟體

備份檔案，且被告前已提供檔案予張坤昱轉交張晏瑋進行優

化。被告固然可以重新撰寫軟體，但需要約10個月的時間，

且原告刻意隱瞞其就重要資產備份、保存之過失。至於料件

清單，被告早已提供予原告，另被告採購零件之明細及請購

簽核資料，原告之管理部門均有留存。因此原告主張被告違

反系爭契約，應就系爭標的物滅失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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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再者，被告屢次向原告表達可配合重新製作，然均遭原

告拒絕，原告捨回復原狀不為，卻逕行請求損害賠償，亦與

民法第213條、第215條規定之賠償方法不符，且原告至遲於

112年6月7日開始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其112年10月25日之

產品發布會即可如期舉行，則產品發布會及募資之延宕結

果，並非可歸責於被告。而被告之薪資結構實包含董事酬

勞、主管加給等與系爭標的物開發無關之給付，原告逕以被

告110年1月至4月之薪資計算重新開發之成本，並不合理等

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0年4月8日系爭標的物發布會後，是否持有系爭標

的物？又系爭標的物滅失，被告是否有可歸責事由？

　1.經查，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財產，為兩造所不爭執。其次，

原告固以原告分別於111年6月間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

被告以內有關軟體資料的電腦壞掉回應，但被告並無請求維

修電腦之情形。112年6月7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上，與

會成員要求被告提出小紅盒，被告表示小紅盒已遺失。原告

於112年7月取回被告之舊電腦，經檢視後功能正常，惟硬碟

已經重置，未發現有小紅盒相關資料。112年8月9日原告公

司例行技術會議上，與會成員再要求被告提出小紅盒，被告

表示「我用記憶力想一下」。同年月16日被告於原告公司例

行技術會議提出之料件清單簡報，並非原告命被告提出之

物，更非可完整操作之軟體。至同年月24日被告於原告公司

例行技術會議中不否認持有系爭標的物，但以調查局通知檢

察官要起訴，禁止提供予原告為由，拒絕提供。原告於112

年8月25日乃以電子郵件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被告則

於同年月28日及29日先後回覆稱「…張宴瑋先生有什麼看

法？」、「麻煩您盡快請張宴瑋先生提供」等情，認被告屢

次以不同理由拒絕提出系爭標的物，乃至答非所問，應認系

爭標的物仍在被告持有保管中。然而，依112年6月7日原告

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164頁至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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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邱俊榮向在場之「昇哥」提問「那個有5顆的PID那個

什麼東西，你說這個在董事長這邊」，張坤昱回應「你說20

21年的？」、「Demo的那個模組嗎？」，邱俊榮稱「對，在

你這邊嗎？」，張坤昱稱「沒有喔」、「可能要找一下」，

被告則發言稱「最後不是你拿走？」，張坤昱回應稱「沒

有，紅盒子沒有，我們講的應該是紅盒子吧？」、「不在我

這裡。」，林宏昇接著發言「全部Marco收的」，…，林清

富稱「我在新店的時候有看到，那時候在展示櫃上」、「後

來就不見了，後來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張坤昱稱「我記

得是去年，去年好像6月、7月」，林宏昇稱「我們那時候有

找過」，邱俊榮稱「你們再找一下好吧」，被告回應稱

「好，我們再找一次。」等對話內容來看，可見與會人員討

論時，小紅盒自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曾放置在原告位於

新店營業址之展示櫃，但張坤昱於111年6月、7月間發現小

紅盒不見了，當時有找過但未尋獲，而會議當天被告對於小

紅盒不見了之反應係「最後不是你（指張坤昱）拿走」、

「好，我們再找一次。」，實無從憑認小紅盒於111年6月、

7月間自公司展示櫃不見乙節，係被告取走而在被告占有保

管中。且再依112年6月1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

（見勞專調卷一第166頁至168頁），林清富稱「小紅盒的追

蹤是雙J」，林宏昇稱「我們找了兩天，然後也問過Marco，

然後Marco跟我說這是我們那時候從新店搬過來的時候，他

就沒有看到了。然後那時候管理部應該是Sherily負責，那

就再跟他聯絡，再問看看。…」，張坤昱稱「剛來的時候我

記得也有看到。」、「搬過來我印象中有，但是去年六月我

那時候問雙J就沒看到了」等發言內容，僅能知會議中與會

者就小紅盒不見乙節，各自說明最後看到的時、地，以及可

能尋找的方向。另依112年8月9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

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174頁），邱俊榮向被告稱「澔哥

這邊，我這邊現在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紅盒

子，因為我去跟一些董事在聊，股東在聊不是董事，他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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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蠻有意思，是我們第一次的Seminar的紅盒子，那我不

能跟他講沒有了，所以我想說你之前你們這邊處理的那些li

st，它的BOM list阿跟誰，假設我們是封裝是誰調的，沒關

係，你就把它弄出來，因為我們想要用這個，沒有的話，等

一下那個股東在問的時候，我們現在下次再問麻煩，尤其這

些大股東。」、「你再麻煩一下，把他list出來。」，被告

回覆「好」、「我用記憶力想一下。」，及依112年8月16日

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及該次會議有關小紅盒BOM

表簡報（見勞專調卷一第176頁至178頁、第209頁），林宏

昇稱「那個什麼偵測模組的這個BOM表，那我們大概把那個

什麼材料那時候在裡面的，我們就是有去把它找，慢慢找，

他大概分成這麼這麼多的部分，那這個需要再花，花一點時

間把他搞清楚，就那時候有用到的」，…，被告發言「對，

但是有些部分，有些部份還要再回想一下，然後再確認，因

為時間那個有點久，然後初步我們我跟昇哥先估出來，比較

確定一點的材料。」、「就是那5顆到底是？哪…5顆裡面哪

個用哪個哪個用哪個這要再確定。」、「對，因為改了，那

時也改了好多版。」、「像我們所有的pc版layout都是外

包，那時候是請我同學」、「但是我們要出機構圖給

他。」、「軟韌都我做的阿」等，最後林宏昇問「每週我們

再繼續把它儘量把它弄到齊，那我的部分就到這邊，老師請

問還有要補充的部分嗎？」，被告回稱「沒有，就先到這樣

子，這個部份小紅盒就再繼續」、「追蹤比較完整一些，ok

好謝謝謝謝昇哥。」等內容來看，原告於8月9日及8月16日

會議上，與會之人討論有關小紅盒不見了，主要係在如何重

新擬定其料件清單等事項。由此，應可認除了小紅盒本體不

見了，亦欠缺系爭標的物之完整料件清單。然既被告亦參與

其中之討論並表示相關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之意見，尚難

逕認被告持有系爭標的物之料件清單而故意不提出來。至於

112年8月2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

一第212頁至221頁），被告先是反應上次會議記錄內容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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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邱俊榮稱「BOM list嗎？應該來講應該是沒有篡改，BO

M list裡面當時我們有要求，要細項要有，儘量把它完成

嘛，對嘛。」，被告回應稱「好，這個我來說明一下，因為

調查局那邊有通知我，他說…」、「因為調查局通知我說他

們準備，檢察官准備要起訴起訴你們，所以禁止我提供這份

資料，對不起。」，邱俊榮稱「提出BOM list有問題嗎？對

啊，小紅盒跟檢察官有什麼關係？」、「你們兩位有意見

嗎？昇哥澔哥，這是屬於公司資產，對或不對？」，被告回

應稱「你現在是在逼我們交就是嗎？」、「這個部分我絕對

不會提供。」，固可認於因系爭標的物不見了，原告欲重新

擬定小紅盒之料件清單過程中，被告態度由原先之配合轉變

成拒絕配合原告再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但尚不能憑認被告拒

紀配合重新製作清單，即推論被告確實尚持有110年4月8日

發布會當時有關系爭標的物之料件清單。是以，依原告提出

之證據資料，尚不能認被告於110年4月8日系爭標的物發布

會後，持有小紅盒本體，以及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含原

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

　2.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標的物滅失有可歸責事由，然為被告所

否認。查，依前揭原告歷次召集例行技術會議，包括被告在

內之與會人員均在討論系爭標的物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等

節來看，可認原告除了小紅盒不見了，亦欠缺系爭標的物完

整的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乙節，應

屬真正。而被告就系爭標的物之滅失，包括小紅盒不見了，

及欠缺完整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等

事實有無可歸責事由乙節，說明如下：

　　⑴按債務不履行之債務人之所以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係以有

可歸責之事由存在為要件。若債權人已證明有債之關係存

在，並因債務人不履行債務而受有損害，即得請求債務人

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倘債務人抗辯損害之發生為不可歸責

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自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如未能舉證

證明，即不能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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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小紅盒部分：經查，尚無證據可認小紅盒係被告取走乙

節，業如前述。另依前揭會議記錄可知，小紅盒於110年4

月8日發布會後係放在原告公司的展示櫃內，應由管理部S

herily負責，而張坤昱係於111年6月、7月間發現小紅盒

不見了。既被告並非小紅盒之保管人，於契約上未負有保

管之責，則小紅盒本體滅失之損害，尚不能認被告有何可

歸責事由，自不能令被告就此部分負賠償責任。原告雖稱

被告之權限尚包括得指揮管理部經理提出鑰匙，從而亦有

保管責任等語。然得指揮管理部之權限，與職務上負有保

管責任乙節，要屬兩事，否則原告之董事長或執行長亦得

指揮管理部，豈不應認其二人亦對小紅盒負有保管責任？

　　⑶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

單部分：經查，原告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得以發表完整

之系爭標的物，應可推認包括小紅盒本體、軟韌體（含原

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於當時均已完備。被告為研

發主管，其於前述的歷次會議中亦陳稱小紅盒是其與林宏

昇一起開發的（見勞專調卷一第220頁），則被告於開發

完成可供110年4月8日發布會上發表之系爭標的物後，除

了小紅盒已由原告保管在公司展示櫃外，亦負有有將當時

已完成之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

與料件清單完整交付予原告之義務。

　　⑷就此，被告辯稱其前已提供檔案予張坤昱轉交張晏瑋進行

優化等語，並提出提出111年3月23日週會錄音譯文為佐

（見本院卷第66頁）。原告則稱上開週會內容為機密資

訊，依系爭契約被告應予保密，被告係違法偷錄音，該週

會錄音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等語。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

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

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

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

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又民事

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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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

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

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

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

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

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

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

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

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

良俗者，始足當之。查，被告未得原告之同意擅自對會議

錄音時，取得錄音過程並無任何非和平之強烈侵害行為，

該會議性質為一般週會，對話內容侷限在推動原告公司事

務，未見有何機密內容，或有違反社會道德或嚴重侵害社

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

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故權衡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

性，認週會錄音應有證據能力。其次，觀之會議譯文所

載，林宏昇稱「…那個Titan(張坤昱）…之前我們董事會

不是有通過溫度偵測模組的技轉案，不是有給你隨身碟裡

面有電路…還有跟澔哥做的那軟韌體Firmware?你不是要

請B哥(張晏瑋)幫我們，請他美國團隊或是新加坡團隊幫

我們再優化。」，張坤昱回稱「對!有!我有跟他說再優

化。」，林宏昇再稱「對阿！但是這個時程被壓縮了，能

不能拜託你Titan再Push一下東西趕快回來。不然我們最

後一棒，澔哥會累」等內容來看，要僅能認林宏昇有交付

「電路及被告做的軟韌體」予張坤昱，並請張坤昱督促張

晏瑋儘快完成優化後交由被告完成最後一棒。然若林宏昇

交付予張坤昱之「電路及被告做的軟韌體」係與系爭標的

物一致之資料，原告自無庸自112年6月起密集召開例行技

術會議，討論小紅盒滅失後，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事

宜。故難認林宏昇所交付的資料係與被告應交付予原告之

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係完全相同一致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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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自不能憑此即認被告業已履行其交付系爭標的物之

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予原告之義

務。

　　⑸被告又稱其已於112年8月16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提出

有關小紅盒BOM表簡報等語。查，依前揭之會議記錄內容

來看，與會之人員當天仍在討論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之

意見，自難認當天之BOM表簡報係系爭標的物之完整料件

清單。

　　⑹被告另辯稱系爭標的物的軟體備份已因系統毀損等不可歸

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從提出，被告實際上亦未保有軟體備

份檔案等語，並提出112年8月31日人力資源評議委員會會

議譯文為佐（見勞專調卷一第154頁）。然，觀之會議譯

文內容，係被告於會議中答覆訊問時稱其任職期間所有開

發的資料技術，均依照公司規定上傳到伺服器，在開發小

紅盒當時就是用之前那臺舊電腦，舊電腦已被收回去，故

其未保留任何資料，原告可請專業人員進行還原以取得相

關軟韌體資料等語，其所述內容本質仍為被告之陳述，並

非可佐證其所述內容即為真正。況被告應交付可供正常讀

取之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始為其依債之本

旨之履行，其所稱可由原告自行還原舊電腦內資料以獲取

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並非屬依債之本旨

之履行方法，尚不能以被告業已指出可以從舊電腦還原硬

碟內資料，即認被告已盡其提出義務。是以難認被告已舉

證證明其已提出系爭標的物的軟韌體資料備份，或已證明

軟韌體資料因系統毀損係屬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⑺被告雖再辯稱其屢次向原告表達可配合重新製作，然均遭

原告拒絕，原告捨此回復原狀之作法不為，卻逕行請求損

害賠償，亦與民法第213條、第215條規定之賠償方法不符

等語。查，被告於112年8月2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上

業已變更原先配合態度，以檢察官進行偵查為由，明確拒

絕配合原告重新擬定料件清單等，並於同年月29日以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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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向原告回覆稱「麻煩您盡快請張宴瑋先生提供」等

情，業如前述。則被告所稱其屢次向原告表示願配合重新

製作系爭標的物乙節，自非可採。而被告所指檢察官已進

行偵查，故不能配合原告指示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乙節，

未據其提出證據佐證，自不能憑認被告拒絕配合原告指示

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有何不可歸責事由。

　　⑻綜上，依被告提出之證據，僅能認小紅盒本體之滅失部

分，不可歸責於被告，但就已履行將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

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完整交付予原告之

義務部分，尚不能認為被告已盡舉證責任，而得認被告有

不可歸責事由，則依前揭說明，被告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

行之損害賠償責任。　　　

㈡、原告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14,643元，有

無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

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

法第213條第1項及第215條分別訂有明文。又按當事人已證

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

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2項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資產，被告依系爭契約負有提

出系爭標的物之義務，經原告請求，其拒絕提出，致原告受

有系爭標的物滅失之損害等語。查，系爭標的物中之小紅盒

本體之滅失不可歸責於被告，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小紅盒本

體之損害，自無理由。另被告就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

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未提出於原告，有可歸責事

由，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不能獲得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

（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之損害，為有理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3.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

單，固可由被告重新製作後提出，以為回復原狀，然被告已

拒絕提出，故由被告製作提出已屬不能，原告自可請求被告

賠償再投入人力重新製作之損失。就系爭標的物之開發期間

而言，被告稱由其重新製作需要10個月，原告則主張3個月

（於110年1月8日前後決定開發系爭標的物，並於110年4月8

日開發成功），應以原告主張對被告較有利。而開發期間所

應投入之人力物力等成本為何，原告雖自陳其後已另開發，

然衡情若要原告提出其開發期間所投入之人力及物力每一筆

之證據資料，尚屬強人所難，自應認無法有具體資料可資證

明其損害數額。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

兩造就系爭標的物之開發時程、所需人力以及所需專業程度

等成本，及小紅盒本體之滅失不可歸責於被告，該部分材料

之價值應予扣除等情，認以被告110年1月8日至110年4月8日

之薪資作為計算基礎，另再酌予扣除小紅盒材料之實體成本

後，應屬妥適。及被告110年1月至4月之薪資各為167,800

元、168,800元、167,800元、180,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

等情。本院認原告就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

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之損失額為50萬元。

㈢、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435,581

元，有無理由？

　1.按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

償。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

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

利益。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

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

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

在。

　2.原告主張其於開發系爭標的物之晶片模組後，原先以之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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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繼續發展產品模組，並預計於112年10月25日開發完成及

舉辦產品發布會，以及開始募資，然因被告不完全給付，致

原告開發及量產時程遞延，最終至113年1月25日始完成並舉

行發布會，及開始募資，後來募資1億9,118萬，故原告因被

告之行為導致遲延93日募資，因而另外受有2,435,581元之

遲延損害等語。並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佐（見本

院卷第242頁至245頁）。查，原告於前一次經核准辦理公司

變更登記時即113年7月18日時，實收資本額為265,059,656

元。至113年8月23日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日時，實收資本額為

456,239,656元。可見增加實收資本額19,118萬元(計算式：

456,239,656－265,059,656＝191,180,000)。然110年4月8

日發布會展示系爭標的物後，原告雖然計畫於112年10月25

日將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所開發之產品模組再進行發布會，

系爭標的物之滅失固可想像會對開發時程有一定之影響，然

其預計開發時程長達2年餘，並非緊鑼密鼓，且產品之開發

是否如預計時程完成，其影響因素眾多，最後是否果因系爭

標的物滅失之因素所致，尚非可逕予論斷。況110年4月8日

發布會展示系爭標的物後，原告曾於110年7月22日經董事會

決議，支付訴外人賽席爾OBU公司「WEALTHABLELTD.」美金8

7萬元權利金，取得該公司授權使用溫度偵測模組，有原告

董事會議議事錄及「溫度偵測模組技術移轉契約」在卷可佐

（見勞專調卷一第238頁至248頁）。可見原告對於「溫度感

測器」後續產品模組之開發，並非僅限於以系爭標的物為基

礎，亦有對外取得類似技術之情事，並且原告迄至111年6月

起始有由時任董事長張坤昱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可見

原告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公司的營

運重點並未放在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之後續產品模組之開

發。則最後原告產品模組之開發完成是否以系爭標的物為基

礎，且其時程延宕是否確實係受到系爭標的物滅失之影響，

均非無疑。另外，公司增資之原因多端，及其參與募資者之

原因及願意投入資金數額所考量之因素，亦因當時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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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客觀條件及環境而異，並非原告舉辦產品發布會此一

單一因素可完全左右，縱使原告依原訂時程完成產品模組並

進行產品發布會，其是否必然提早完成募資，尚非無疑。因

此原告僅以產品發布會之時程由原訂之112年10月25日延宕

至113年1月25日之事由，逕論募資1億9,118萬元之結果受93

日之延宕，並請被告賠償其2,435,581元之遲延損害，自難

採信。

㈣、原告是否與有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

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又按法院援引民法第217條第1項過失相抵原則，減輕

或免除賠償金額，僅於賠償權利人向其使用人以外之第三人

請求賠償時，始有其適用。於賠償權利人請求賠償義務人賠

償時，賠償義務人不得以賠償權利人之其他使用人亦與有過

失，以對賠償權利人主張過失相抵之餘地（最高法院88年度

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被告係原告之受僱人，被告因債務不履行，造成原告

有所損害，固如前述，而系爭標的物應於110年4月8日產品

發布會前已由被告完成製作，原告之管理階層未及時就系爭

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要

求被告完整提出，以致上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

與料件清單長期由被告保管，終至因電腦更換等因素而無法

提出，則原告之管理階層難認無疏失。然依前說明，原告向

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時，被告尚不能以原告之管理亦有疏失，

而對原告主張過失相抵。是以被告抗辯過失相抵，自非可

採。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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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

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

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

明文。本件原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屬給付無確定期

限者，則原告請求經准許部分併請求自民事起訴暨定暫時狀

態處分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2年9月29日起（見112年

度勞全字第15號卷第230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萬

元，及自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本件判決原告勝訴部分

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

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得為假執行，原告之聲明僅係促使本

院依職權為之，自無庸為供擔保之諭知。另由本院依同法第

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提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得免

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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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78號
原      告  台灣奈微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俊榮  
訴訟代理人  陳誌泓律師
            周致玄律師
            高敬棠律師
被      告  謝忠澔  
訴訟代理人  林昶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所有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7%，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張坤昱，於審理中變更為邱俊榮，並據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臺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102頁至114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㈠被告應將民國110年4月8日產品發佈會所展示之簡報第9頁記載之影片檔案所示之溫度感測器（以下或稱小紅盒）及其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下合稱系爭標的物）返還原告。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13年7月31日提出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見本院卷第82頁至83頁），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以下未特別註明者均同）2,950,224元，及其中514,643元自112年9月25日民事起訴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其中2,435,581元自113年7月31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告原係以系爭標的物為原告所有，現在由被告占有中，依兩造間聘僱契約書及保密協議書，以及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訴請被告返還。後以不論系爭標的物是在被告占有中而拒絕返還，或因被告保管不善而滅失，顯然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無法依原告之要求提出交付予原告，為不完全給付，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乃為訴之變更。經核原告變更後之事實與原起訴之事實主要均係基於被告占有保管系爭標的物之事實，其基礎事實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108年7月15日起受僱於原告，後擔任研發處系統整合工程部副總經理，職掌晶片之封裝、測試與驗證相關模組。依雙方陸續於108年7月15日、109年1月16日、112年3月29日簽訂聘僱契約書、保密協議書、聘僱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被告基於職務所完成之任何工作成果，均為原告所有，故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財產。因系爭標的物在被告持有保管中，原告因業務需要，自111年6月起屢次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被告竟以記錄系爭標的物的電腦壞掉等諸多理由，拒絕返還，迄至被告離職時亦未配合交接系爭標的物。被告顯係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無法依原告之要求提出交付予原告，為不完全之勞務給付，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至於原告所受之損害，原告係至遲於110年1月8日前後決定開發系爭標的物，並於110年4月8日開發成功並舉辦產品發布會，因被告拒絕返還系爭標的物，或被告保管不善而致滅失，導致原告不得已僅得重新開發，而支出額外開發之人事成本，以被告前述開發期間之總薪資514,643元（110年1月至4月各為167,800元、168,800元、167,800元、180,500元）計算，即為原告所受系爭標的物本體之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賠償原告。另原告於開發系爭標的物之晶片模組後，原先以之為基礎繼續發展產品模組，並預計於112年10月25日開發完成及舉辦產品發布會，以及開始募資，然因被告不完全給付，致原告開發及量產時程遞延，最終至113年1月25日始完成並舉行發布會，及開始募資，後來募資1億9,118萬元，故原告因被告之行為導致遲延93日募資，因而另外受有2,435,581元之遲延損害（計算式：191,180,000×93/365×5%＝2,435,58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賠償原告，以上原告所受損害金額為2,950,224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被告受僱原告擔任研發主管，但並非職掌晶片之封裝、測試與驗證相關模組。系爭標的物中的小紅盒現在不在被告占有中，原告應就其主張被告為現占有該物之人乙節負舉證責任。又小紅盒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係放在原告公司的展示櫃內，被告並非小紅盒之職務保管人，被告亦無展示櫃之鑰匙，且不知小紅盒去向，小紅盒滅失之結果要不能令被告負責。另系爭標的物的軟體備份已因系統毀損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從提出，被告實際上亦未保有軟體備份檔案，且被告前已提供檔案予張坤昱轉交張晏瑋進行優化。被告固然可以重新撰寫軟體，但需要約10個月的時間，且原告刻意隱瞞其就重要資產備份、保存之過失。至於料件清單，被告早已提供予原告，另被告採購零件之明細及請購簽核資料，原告之管理部門均有留存。因此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系爭契約，應就系爭標的物滅失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再者，被告屢次向原告表達可配合重新製作，然均遭原告拒絕，原告捨回復原狀不為，卻逕行請求損害賠償，亦與民法第213條、第215條規定之賠償方法不符，且原告至遲於112年6月7日開始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其112年10月25日之產品發布會即可如期舉行，則產品發布會及募資之延宕結果，並非可歸責於被告。而被告之薪資結構實包含董事酬勞、主管加給等與系爭標的物開發無關之給付，原告逕以被告110年1月至4月之薪資計算重新開發之成本，並不合理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0年4月8日系爭標的物發布會後，是否持有系爭標的物？又系爭標的物滅失，被告是否有可歸責事由？
　1.經查，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財產，為兩造所不爭執。其次，原告固以原告分別於111年6月間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被告以內有關軟體資料的電腦壞掉回應，但被告並無請求維修電腦之情形。112年6月7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上，與會成員要求被告提出小紅盒，被告表示小紅盒已遺失。原告於112年7月取回被告之舊電腦，經檢視後功能正常，惟硬碟已經重置，未發現有小紅盒相關資料。112年8月9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上，與會成員再要求被告提出小紅盒，被告表示「我用記憶力想一下」。同年月16日被告於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提出之料件清單簡報，並非原告命被告提出之物，更非可完整操作之軟體。至同年月24日被告於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中不否認持有系爭標的物，但以調查局通知檢察官要起訴，禁止提供予原告為由，拒絕提供。原告於112年8月25日乃以電子郵件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被告則於同年月28日及29日先後回覆稱「…張宴瑋先生有什麼看法？」、「麻煩您盡快請張宴瑋先生提供」等情，認被告屢次以不同理由拒絕提出系爭標的物，乃至答非所問，應認系爭標的物仍在被告持有保管中。然而，依112年6月7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164頁至165頁），邱俊榮向在場之「昇哥」提問「那個有5顆的PID那個什麼東西，你說這個在董事長這邊」，張坤昱回應「你說2021年的？」、「Demo的那個模組嗎？」，邱俊榮稱「對，在你這邊嗎？」，張坤昱稱「沒有喔」、「可能要找一下」，被告則發言稱「最後不是你拿走？」，張坤昱回應稱「沒有，紅盒子沒有，我們講的應該是紅盒子吧？」、「不在我這裡。」，林宏昇接著發言「全部Marco收的」，…，林清富稱「我在新店的時候有看到，那時候在展示櫃上」、「後來就不見了，後來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張坤昱稱「我記得是去年，去年好像6月、7月」，林宏昇稱「我們那時候有找過」，邱俊榮稱「你們再找一下好吧」，被告回應稱「好，我們再找一次。」等對話內容來看，可見與會人員討論時，小紅盒自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曾放置在原告位於新店營業址之展示櫃，但張坤昱於111年6月、7月間發現小紅盒不見了，當時有找過但未尋獲，而會議當天被告對於小紅盒不見了之反應係「最後不是你（指張坤昱）拿走」、「好，我們再找一次。」，實無從憑認小紅盒於111年6月、7月間自公司展示櫃不見乙節，係被告取走而在被告占有保管中。且再依112年6月1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166頁至168頁），林清富稱「小紅盒的追蹤是雙J」，林宏昇稱「我們找了兩天，然後也問過Marco，然後Marco跟我說這是我們那時候從新店搬過來的時候，他就沒有看到了。然後那時候管理部應該是Sherily負責，那就再跟他聯絡，再問看看。…」，張坤昱稱「剛來的時候我記得也有看到。」、「搬過來我印象中有，但是去年六月我那時候問雙J就沒看到了」等發言內容，僅能知會議中與會者就小紅盒不見乙節，各自說明最後看到的時、地，以及可能尋找的方向。另依112年8月9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174頁），邱俊榮向被告稱「澔哥這邊，我這邊現在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紅盒子，因為我去跟一些董事在聊，股東在聊不是董事，他們就覺得蠻有意思，是我們第一次的Seminar的紅盒子，那我不能跟他講沒有了，所以我想說你之前你們這邊處理的那些list，它的BOM list阿跟誰，假設我們是封裝是誰調的，沒關係，你就把它弄出來，因為我們想要用這個，沒有的話，等一下那個股東在問的時候，我們現在下次再問麻煩，尤其這些大股東。」、「你再麻煩一下，把他list出來。」，被告回覆「好」、「我用記憶力想一下。」，及依112年8月16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及該次會議有關小紅盒BOM表簡報（見勞專調卷一第176頁至178頁、第209頁），林宏昇稱「那個什麼偵測模組的這個BOM表，那我們大概把那個什麼材料那時候在裡面的，我們就是有去把它找，慢慢找，他大概分成這麼這麼多的部分，那這個需要再花，花一點時間把他搞清楚，就那時候有用到的」，…，被告發言「對，但是有些部分，有些部份還要再回想一下，然後再確認，因為時間那個有點久，然後初步我們我跟昇哥先估出來，比較確定一點的材料。」、「就是那5顆到底是？哪…5顆裡面哪個用哪個哪個用哪個這要再確定。」、「對，因為改了，那時也改了好多版。」、「像我們所有的pc版layout都是外包，那時候是請我同學」、「但是我們要出機構圖給他。」、「軟韌都我做的阿」等，最後林宏昇問「每週我們再繼續把它儘量把它弄到齊，那我的部分就到這邊，老師請問還有要補充的部分嗎？」，被告回稱「沒有，就先到這樣子，這個部份小紅盒就再繼續」、「追蹤比較完整一些，ok好謝謝謝謝昇哥。」等內容來看，原告於8月9日及8月16日會議上，與會之人討論有關小紅盒不見了，主要係在如何重新擬定其料件清單等事項。由此，應可認除了小紅盒本體不見了，亦欠缺系爭標的物之完整料件清單。然既被告亦參與其中之討論並表示相關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之意見，尚難逕認被告持有系爭標的物之料件清單而故意不提出來。至於112年8月2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212頁至221頁），被告先是反應上次會議記錄內容有更改，邱俊榮稱「BOM list嗎？應該來講應該是沒有篡改，BOM list裡面當時我們有要求，要細項要有，儘量把它完成嘛，對嘛。」，被告回應稱「好，這個我來說明一下，因為調查局那邊有通知我，他說…」、「因為調查局通知我說他們準備，檢察官准備要起訴起訴你們，所以禁止我提供這份資料，對不起。」，邱俊榮稱「提出BOM list有問題嗎？對啊，小紅盒跟檢察官有什麼關係？」、「你們兩位有意見嗎？昇哥澔哥，這是屬於公司資產，對或不對？」，被告回應稱「你現在是在逼我們交就是嗎？」、「這個部分我絕對不會提供。」，固可認於因系爭標的物不見了，原告欲重新擬定小紅盒之料件清單過程中，被告態度由原先之配合轉變成拒絕配合原告再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但尚不能憑認被告拒紀配合重新製作清單，即推論被告確實尚持有110年4月8日發布會當時有關系爭標的物之料件清單。是以，依原告提出之證據資料，尚不能認被告於110年4月8日系爭標的物發布會後，持有小紅盒本體，以及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
　2.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標的物滅失有可歸責事由，然為被告所否認。查，依前揭原告歷次召集例行技術會議，包括被告在內之與會人員均在討論系爭標的物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等節來看，可認原告除了小紅盒不見了，亦欠缺系爭標的物完整的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乙節，應屬真正。而被告就系爭標的物之滅失，包括小紅盒不見了，及欠缺完整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等事實有無可歸責事由乙節，說明如下：
　　⑴按債務不履行之債務人之所以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係以有可歸責之事由存在為要件。若債權人已證明有債之關係存在，並因債務人不履行債務而受有損害，即得請求債務人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倘債務人抗辯損害之發生為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自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如未能舉證證明，即不能免責。
　　⑵小紅盒部分：經查，尚無證據可認小紅盒係被告取走乙節，業如前述。另依前揭會議記錄可知，小紅盒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係放在原告公司的展示櫃內，應由管理部Sherily負責，而張坤昱係於111年6月、7月間發現小紅盒不見了。既被告並非小紅盒之保管人，於契約上未負有保管之責，則小紅盒本體滅失之損害，尚不能認被告有何可歸責事由，自不能令被告就此部分負賠償責任。原告雖稱被告之權限尚包括得指揮管理部經理提出鑰匙，從而亦有保管責任等語。然得指揮管理部之權限，與職務上負有保管責任乙節，要屬兩事，否則原告之董事長或執行長亦得指揮管理部，豈不應認其二人亦對小紅盒負有保管責任？
　　⑶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部分：經查，原告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得以發表完整之系爭標的物，應可推認包括小紅盒本體、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於當時均已完備。被告為研發主管，其於前述的歷次會議中亦陳稱小紅盒是其與林宏昇一起開發的（見勞專調卷一第220頁），則被告於開發完成可供110年4月8日發布會上發表之系爭標的物後，除了小紅盒已由原告保管在公司展示櫃外，亦負有有將當時已完成之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完整交付予原告之義務。
　　⑷就此，被告辯稱其前已提供檔案予張坤昱轉交張晏瑋進行優化等語，並提出提出111年3月23日週會錄音譯文為佐（見本院卷第66頁）。原告則稱上開週會內容為機密資訊，依系爭契約被告應予保密，被告係違法偷錄音，該週會錄音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等語。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查，被告未得原告之同意擅自對會議錄音時，取得錄音過程並無任何非和平之強烈侵害行為，該會議性質為一般週會，對話內容侷限在推動原告公司事務，未見有何機密內容，或有違反社會道德或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故權衡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認週會錄音應有證據能力。其次，觀之會議譯文所載，林宏昇稱「…那個Titan(張坤昱）…之前我們董事會不是有通過溫度偵測模組的技轉案，不是有給你隨身碟裡面有電路…還有跟澔哥做的那軟韌體Firmware?你不是要請B哥(張晏瑋)幫我們，請他美國團隊或是新加坡團隊幫我們再優化。」，張坤昱回稱「對!有!我有跟他說再優化。」，林宏昇再稱「對阿！但是這個時程被壓縮了，能不能拜託你Titan再Push一下東西趕快回來。不然我們最後一棒，澔哥會累」等內容來看，要僅能認林宏昇有交付「電路及被告做的軟韌體」予張坤昱，並請張坤昱督促張晏瑋儘快完成優化後交由被告完成最後一棒。然若林宏昇交付予張坤昱之「電路及被告做的軟韌體」係與系爭標的物一致之資料，原告自無庸自112年6月起密集召開例行技術會議，討論小紅盒滅失後，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事宜。故難認林宏昇所交付的資料係與被告應交付予原告之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係完全相同一致之資料。自不能憑此即認被告業已履行其交付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予原告之義務。
　　⑸被告又稱其已於112年8月16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提出有關小紅盒BOM表簡報等語。查，依前揭之會議記錄內容來看，與會之人員當天仍在討論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之意見，自難認當天之BOM表簡報係系爭標的物之完整料件清單。
　　⑹被告另辯稱系爭標的物的軟體備份已因系統毀損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從提出，被告實際上亦未保有軟體備份檔案等語，並提出112年8月31日人力資源評議委員會會議譯文為佐（見勞專調卷一第154頁）。然，觀之會議譯文內容，係被告於會議中答覆訊問時稱其任職期間所有開發的資料技術，均依照公司規定上傳到伺服器，在開發小紅盒當時就是用之前那臺舊電腦，舊電腦已被收回去，故其未保留任何資料，原告可請專業人員進行還原以取得相關軟韌體資料等語，其所述內容本質仍為被告之陳述，並非可佐證其所述內容即為真正。況被告應交付可供正常讀取之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始為其依債之本旨之履行，其所稱可由原告自行還原舊電腦內資料以獲取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並非屬依債之本旨之履行方法，尚不能以被告業已指出可以從舊電腦還原硬碟內資料，即認被告已盡其提出義務。是以難認被告已舉證證明其已提出系爭標的物的軟韌體資料備份，或已證明軟韌體資料因系統毀損係屬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⑺被告雖再辯稱其屢次向原告表達可配合重新製作，然均遭原告拒絕，原告捨此回復原狀之作法不為，卻逕行請求損害賠償，亦與民法第213條、第215條規定之賠償方法不符等語。查，被告於112年8月2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上業已變更原先配合態度，以檢察官進行偵查為由，明確拒絕配合原告重新擬定料件清單等，並於同年月29日以電子郵件向原告回覆稱「麻煩您盡快請張宴瑋先生提供」等情，業如前述。則被告所稱其屢次向原告表示願配合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乙節，自非可採。而被告所指檢察官已進行偵查，故不能配合原告指示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乙節，未據其提出證據佐證，自不能憑認被告拒絕配合原告指示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有何不可歸責事由。
　　⑻綜上，依被告提出之證據，僅能認小紅盒本體之滅失部分，不可歸責於被告，但就已履行將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完整交付予原告之義務部分，尚不能認為被告已盡舉證責任，而得認被告有不可歸責事由，則依前揭說明，被告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　　　
㈡、原告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14,643元，有無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213條第1項及第215條分別訂有明文。又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資產，被告依系爭契約負有提出系爭標的物之義務，經原告請求，其拒絕提出，致原告受有系爭標的物滅失之損害等語。查，系爭標的物中之小紅盒本體之滅失不可歸責於被告，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小紅盒本體之損害，自無理由。另被告就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未提出於原告，有可歸責事由，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不能獲得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之損害，為有理由。
　3.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固可由被告重新製作後提出，以為回復原狀，然被告已拒絕提出，故由被告製作提出已屬不能，原告自可請求被告賠償再投入人力重新製作之損失。就系爭標的物之開發期間而言，被告稱由其重新製作需要10個月，原告則主張3個月（於110年1月8日前後決定開發系爭標的物，並於110年4月8日開發成功），應以原告主張對被告較有利。而開發期間所應投入之人力物力等成本為何，原告雖自陳其後已另開發，然衡情若要原告提出其開發期間所投入之人力及物力每一筆之證據資料，尚屬強人所難，自應認無法有具體資料可資證明其損害數額。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兩造就系爭標的物之開發時程、所需人力以及所需專業程度等成本，及小紅盒本體之滅失不可歸責於被告，該部分材料之價值應予扣除等情，認以被告110年1月8日至110年4月8日之薪資作為計算基礎，另再酌予扣除小紅盒材料之實體成本後，應屬妥適。及被告110年1月至4月之薪資各為167,800元、168,800元、167,800元、180,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等情。本院認原告就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之損失額為50萬元。
㈢、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435,581元，有無理由？
　1.按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2.原告主張其於開發系爭標的物之晶片模組後，原先以之為基礎繼續發展產品模組，並預計於112年10月25日開發完成及舉辦產品發布會，以及開始募資，然因被告不完全給付，致原告開發及量產時程遞延，最終至113年1月25日始完成並舉行發布會，及開始募資，後來募資1億9,118萬，故原告因被告之行為導致遲延93日募資，因而另外受有2,435,581元之遲延損害等語。並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佐（見本院卷第242頁至245頁）。查，原告於前一次經核准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時即113年7月18日時，實收資本額為265,059,656元。至113年8月23日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日時，實收資本額為456,239,656元。可見增加實收資本額19,118萬元(計算式：456,239,656－265,059,656＝191,180,000)。然110年4月8日發布會展示系爭標的物後，原告雖然計畫於112年10月25日將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所開發之產品模組再進行發布會，系爭標的物之滅失固可想像會對開發時程有一定之影響，然其預計開發時程長達2年餘，並非緊鑼密鼓，且產品之開發是否如預計時程完成，其影響因素眾多，最後是否果因系爭標的物滅失之因素所致，尚非可逕予論斷。況110年4月8日發布會展示系爭標的物後，原告曾於110年7月22日經董事會決議，支付訴外人賽席爾OBU公司「WEALTHABLELTD.」美金87萬元權利金，取得該公司授權使用溫度偵測模組，有原告董事會議議事錄及「溫度偵測模組技術移轉契約」在卷可佐（見勞專調卷一第238頁至248頁）。可見原告對於「溫度感測器」後續產品模組之開發，並非僅限於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亦有對外取得類似技術之情事，並且原告迄至111年6月起始有由時任董事長張坤昱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可見原告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公司的營運重點並未放在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之後續產品模組之開發。則最後原告產品模組之開發完成是否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且其時程延宕是否確實係受到系爭標的物滅失之影響，均非無疑。另外，公司增資之原因多端，及其參與募資者之原因及願意投入資金數額所考量之因素，亦因當時各參與者之主、客觀條件及環境而異，並非原告舉辦產品發布會此一單一因素可完全左右，縱使原告依原訂時程完成產品模組並進行產品發布會，其是否必然提早完成募資，尚非無疑。因此原告僅以產品發布會之時程由原訂之112年10月25日延宕至113年1月25日之事由，逕論募資1億9,118萬元之結果受93日之延宕，並請被告賠償其2,435,581元之遲延損害，自難採信。
㈣、原告是否與有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院援引民法第217條第1項過失相抵原則，減輕或免除賠償金額，僅於賠償權利人向其使用人以外之第三人請求賠償時，始有其適用。於賠償權利人請求賠償義務人賠償時，賠償義務人不得以賠償權利人之其他使用人亦與有過失，以對賠償權利人主張過失相抵之餘地（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被告係原告之受僱人，被告因債務不履行，造成原告有所損害，固如前述，而系爭標的物應於110年4月8日產品發布會前已由被告完成製作，原告之管理階層未及時就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要求被告完整提出，以致上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長期由被告保管，終至因電腦更換等因素而無法提出，則原告之管理階層難認無疏失。然依前說明，原告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時，被告尚不能以原告之管理亦有疏失，而對原告主張過失相抵。是以被告抗辯過失相抵，自非可採。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屬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則原告請求經准許部分併請求自民事起訴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2年9月29日起（見112年度勞全字第15號卷第230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及自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本件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得為假執行，原告之聲明僅係促使本院依職權為之，自無庸為供擔保之諭知。另由本院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提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78號

原      告  台灣奈微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俊榮  

訴訟代理人  陳誌泓律師

            周致玄律師

            高敬棠律師

被      告  謝忠澔  

訴訟代理人  林昶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所有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7%，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0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張坤昱，於審理中變更為邱俊榮，並

    據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

    狀、臺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

    102頁至114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㈠被告應將民國110年4月8日

    產品發佈會所展示之簡報第9頁記載之影片檔案所示之溫度

    感測器（以下或稱小紅盒）及其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

    明細）與料件清單（下合稱系爭標的物）返還原告。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13年7月31日提出民事變更訴

    之聲明狀（見本院卷第82頁至83頁），變更聲明為：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以下未特別註明者均同）2,950,224元

    ，及其中514,643元自112年9月25日民事起訴暨定暫時狀態

    處分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其中2,435,581元

    自113年7月31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

    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原告原係以系爭標的物為原告所有，現在由被

    告占有中，依兩造間聘僱契約書及保密協議書，以及民法第

    767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訴請被告返還。後以不論系

    爭標的物是在被告占有中而拒絕返還，或因被告保管不善而

    滅失，顯然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無法依原告之要

    求提出交付予原告，為不完全給付，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之

    損害賠償責任，乃為訴之變更。經核原告變更後之事實與原

    起訴之事實主要均係基於被告占有保管系爭標的物之事實，

    其基礎事實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108年7月15日起受僱於原告，後擔任研發

    處系統整合工程部副總經理，職掌晶片之封裝、測試與驗證

    相關模組。依雙方陸續於108年7月15日、109年1月16日、11

    2年3月29日簽訂聘僱契約書、保密協議書、聘僱契約（下合

    稱系爭契約），被告基於職務所完成之任何工作成果，均為

    原告所有，故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財產。因系爭標的物在被

    告持有保管中，原告因業務需要，自111年6月起屢次要求被

    告提出系爭標的物，被告竟以記錄系爭標的物的電腦壞掉等

    諸多理由，拒絕返還，迄至被告離職時亦未配合交接系爭標

    的物。被告顯係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無法依原告之要

    求提出交付予原告，為不完全之勞務給付，應負不完全給付

    之損害賠償責任。至於原告所受之損害，原告係至遲於110

    年1月8日前後決定開發系爭標的物，並於110年4月8日開發

    成功並舉辦產品發布會，因被告拒絕返還系爭標的物，或被

    告保管不善而致滅失，導致原告不得已僅得重新開發，而支

    出額外開發之人事成本，以被告前述開發期間之總薪資514,

    643元（110年1月至4月各為167,800元、168,800元、167,80

    0元、180,500元）計算，即為原告所受系爭標的物本體之損

    害，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賠償原告。另原告於開

    發系爭標的物之晶片模組後，原先以之為基礎繼續發展產品

    模組，並預計於112年10月25日開發完成及舉辦產品發布會

    ，以及開始募資，然因被告不完全給付，致原告開發及量產

    時程遞延，最終至113年1月25日始完成並舉行發布會，及開

    始募資，後來募資1億9,118萬元，故原告因被告之行為導致

    遲延93日募資，因而另外受有2,435,581元之遲延損害（計

    算式：191,180,000×93/365×5%＝2,435,581，小數點以下四

    捨五入），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賠償原告，以上原告

    所受損害金額為2,950,224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被告受僱原告擔任研發主管，但並非職掌晶片之

    封裝、測試與驗證相關模組。系爭標的物中的小紅盒現在不

    在被告占有中，原告應就其主張被告為現占有該物之人乙節

    負舉證責任。又小紅盒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係放在原告

    公司的展示櫃內，被告並非小紅盒之職務保管人，被告亦無

    展示櫃之鑰匙，且不知小紅盒去向，小紅盒滅失之結果要不

    能令被告負責。另系爭標的物的軟體備份已因系統毀損等不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從提出，被告實際上亦未保有軟體

    備份檔案，且被告前已提供檔案予張坤昱轉交張晏瑋進行優

    化。被告固然可以重新撰寫軟體，但需要約10個月的時間，

    且原告刻意隱瞞其就重要資產備份、保存之過失。至於料件

    清單，被告早已提供予原告，另被告採購零件之明細及請購

    簽核資料，原告之管理部門均有留存。因此原告主張被告違

    反系爭契約，應就系爭標的物滅失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

    由。再者，被告屢次向原告表達可配合重新製作，然均遭原

    告拒絕，原告捨回復原狀不為，卻逕行請求損害賠償，亦與

    民法第213條、第215條規定之賠償方法不符，且原告至遲於

    112年6月7日開始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其112年10月25日之

    產品發布會即可如期舉行，則產品發布會及募資之延宕結果

    ，並非可歸責於被告。而被告之薪資結構實包含董事酬勞、

    主管加給等與系爭標的物開發無關之給付，原告逕以被告11

    0年1月至4月之薪資計算重新開發之成本，並不合理等語，

    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0年4月8日系爭標的物發布會後，是否持有系爭標的

    物？又系爭標的物滅失，被告是否有可歸責事由？

　1.經查，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財產，為兩造所不爭執。其次，

    原告固以原告分別於111年6月間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

    被告以內有關軟體資料的電腦壞掉回應，但被告並無請求維

    修電腦之情形。112年6月7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上，與

    會成員要求被告提出小紅盒，被告表示小紅盒已遺失。原告

    於112年7月取回被告之舊電腦，經檢視後功能正常，惟硬碟

    已經重置，未發現有小紅盒相關資料。112年8月9日原告公

    司例行技術會議上，與會成員再要求被告提出小紅盒，被告

    表示「我用記憶力想一下」。同年月16日被告於原告公司例

    行技術會議提出之料件清單簡報，並非原告命被告提出之物

    ，更非可完整操作之軟體。至同年月24日被告於原告公司例

    行技術會議中不否認持有系爭標的物，但以調查局通知檢察

    官要起訴，禁止提供予原告為由，拒絕提供。原告於112年8

    月25日乃以電子郵件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被告則於同

    年月28日及29日先後回覆稱「…張宴瑋先生有什麼看法？」

    、「麻煩您盡快請張宴瑋先生提供」等情，認被告屢次以不

    同理由拒絕提出系爭標的物，乃至答非所問，應認系爭標的

    物仍在被告持有保管中。然而，依112年6月7日原告公司例

    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164頁至165頁），邱

    俊榮向在場之「昇哥」提問「那個有5顆的PID那個什麼東西

    ，你說這個在董事長這邊」，張坤昱回應「你說2021年的？

    」、「Demo的那個模組嗎？」，邱俊榮稱「對，在你這邊嗎

    ？」，張坤昱稱「沒有喔」、「可能要找一下」，被告則發

    言稱「最後不是你拿走？」，張坤昱回應稱「沒有，紅盒子

    沒有，我們講的應該是紅盒子吧？」、「不在我這裡。」，

    林宏昇接著發言「全部Marco收的」，…，林清富稱「我在新

    店的時候有看到，那時候在展示櫃上」、「後來就不見了，

    後來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張坤昱稱「我記得是去年，去

    年好像6月、7月」，林宏昇稱「我們那時候有找過」，邱俊

    榮稱「你們再找一下好吧」，被告回應稱「好，我們再找一

    次。」等對話內容來看，可見與會人員討論時，小紅盒自11

    0年4月8日發布會後，曾放置在原告位於新店營業址之展示

    櫃，但張坤昱於111年6月、7月間發現小紅盒不見了，當時

    有找過但未尋獲，而會議當天被告對於小紅盒不見了之反應

    係「最後不是你（指張坤昱）拿走」、「好，我們再找一次

    。」，實無從憑認小紅盒於111年6月、7月間自公司展示櫃

    不見乙節，係被告取走而在被告占有保管中。且再依112年6

    月1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16

    6頁至168頁），林清富稱「小紅盒的追蹤是雙J」，林宏昇

    稱「我們找了兩天，然後也問過Marco，然後Marco跟我說這

    是我們那時候從新店搬過來的時候，他就沒有看到了。然後

    那時候管理部應該是Sherily負責，那就再跟他聯絡，再問

    看看。…」，張坤昱稱「剛來的時候我記得也有看到。」、

    「搬過來我印象中有，但是去年六月我那時候問雙J就沒看

    到了」等發言內容，僅能知會議中與會者就小紅盒不見乙節

    ，各自說明最後看到的時、地，以及可能尋找的方向。另依

    112年8月9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

    一第174頁），邱俊榮向被告稱「澔哥這邊，我這邊現在我

    需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紅盒子，因為我去跟一些董

    事在聊，股東在聊不是董事，他們就覺得蠻有意思，是我們

    第一次的Seminar的紅盒子，那我不能跟他講沒有了，所以

    我想說你之前你們這邊處理的那些list，它的BOM list阿跟

    誰，假設我們是封裝是誰調的，沒關係，你就把它弄出來，

    因為我們想要用這個，沒有的話，等一下那個股東在問的時

    候，我們現在下次再問麻煩，尤其這些大股東。」、「你再

    麻煩一下，把他list出來。」，被告回覆「好」、「我用記

    憶力想一下。」，及依112年8月16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

    錄音譯文及該次會議有關小紅盒BOM表簡報（見勞專調卷一

    第176頁至178頁、第209頁），林宏昇稱「那個什麼偵測模

    組的這個BOM表，那我們大概把那個什麼材料那時候在裡面

    的，我們就是有去把它找，慢慢找，他大概分成這麼這麼多

    的部分，那這個需要再花，花一點時間把他搞清楚，就那時

    候有用到的」，…，被告發言「對，但是有些部分，有些部

    份還要再回想一下，然後再確認，因為時間那個有點久，然

    後初步我們我跟昇哥先估出來，比較確定一點的材料。」、

    「就是那5顆到底是？哪…5顆裡面哪個用哪個哪個用哪個這

    要再確定。」、「對，因為改了，那時也改了好多版。」、

    「像我們所有的pc版layout都是外包，那時候是請我同學」

    、「但是我們要出機構圖給他。」、「軟韌都我做的阿」等

    ，最後林宏昇問「每週我們再繼續把它儘量把它弄到齊，那

    我的部分就到這邊，老師請問還有要補充的部分嗎？」，被

    告回稱「沒有，就先到這樣子，這個部份小紅盒就再繼續」

    、「追蹤比較完整一些，ok好謝謝謝謝昇哥。」等內容來看

    ，原告於8月9日及8月16日會議上，與會之人討論有關小紅

    盒不見了，主要係在如何重新擬定其料件清單等事項。由此

    ，應可認除了小紅盒本體不見了，亦欠缺系爭標的物之完整

    料件清單。然既被告亦參與其中之討論並表示相關如何重新

    擬定料件清單之意見，尚難逕認被告持有系爭標的物之料件

    清單而故意不提出來。至於112年8月2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

    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212頁至221頁），被告先是

    反應上次會議記錄內容有更改，邱俊榮稱「BOM list嗎？應

    該來講應該是沒有篡改，BOM list裡面當時我們有要求，要

    細項要有，儘量把它完成嘛，對嘛。」，被告回應稱「好，

    這個我來說明一下，因為調查局那邊有通知我，他說…」、

    「因為調查局通知我說他們準備，檢察官准備要起訴起訴你

    們，所以禁止我提供這份資料，對不起。」，邱俊榮稱「提

    出BOM list有問題嗎？對啊，小紅盒跟檢察官有什麼關係？

    」、「你們兩位有意見嗎？昇哥澔哥，這是屬於公司資產，

    對或不對？」，被告回應稱「你現在是在逼我們交就是嗎？

    」、「這個部分我絕對不會提供。」，固可認於因系爭標的

    物不見了，原告欲重新擬定小紅盒之料件清單過程中，被告

    態度由原先之配合轉變成拒絕配合原告再重新擬定料件清單

    ，但尚不能憑認被告拒紀配合重新製作清單，即推論被告確

    實尚持有110年4月8日發布會當時有關系爭標的物之料件清

    單。是以，依原告提出之證據資料，尚不能認被告於110年4

    月8日系爭標的物發布會後，持有小紅盒本體，以及系爭標

    的物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

　2.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標的物滅失有可歸責事由，然為被告所

    否認。查，依前揭原告歷次召集例行技術會議，包括被告在

    內之與會人員均在討論系爭標的物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等

    節來看，可認原告除了小紅盒不見了，亦欠缺系爭標的物完

    整的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乙節，應

    屬真正。而被告就系爭標的物之滅失，包括小紅盒不見了，

    及欠缺完整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等

    事實有無可歸責事由乙節，說明如下：

　　⑴按債務不履行之債務人之所以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係以有

      可歸責之事由存在為要件。若債權人已證明有債之關係存

      在，並因債務人不履行債務而受有損害，即得請求債務人

      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倘債務人抗辯損害之發生為不可歸責

      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自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如未能舉證

      證明，即不能免責。

　　⑵小紅盒部分：經查，尚無證據可認小紅盒係被告取走乙節

      ，業如前述。另依前揭會議記錄可知，小紅盒於110年4月

      8日發布會後係放在原告公司的展示櫃內，應由管理部She

      rily負責，而張坤昱係於111年6月、7月間發現小紅盒不

      見了。既被告並非小紅盒之保管人，於契約上未負有保管

      之責，則小紅盒本體滅失之損害，尚不能認被告有何可歸

      責事由，自不能令被告就此部分負賠償責任。原告雖稱被

      告之權限尚包括得指揮管理部經理提出鑰匙，從而亦有保

      管責任等語。然得指揮管理部之權限，與職務上負有保管

      責任乙節，要屬兩事，否則原告之董事長或執行長亦得指

      揮管理部，豈不應認其二人亦對小紅盒負有保管責任？

　　⑶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

      單部分：經查，原告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得以發表完整

      之系爭標的物，應可推認包括小紅盒本體、軟韌體（含原

      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於當時均已完備。被告為研

      發主管，其於前述的歷次會議中亦陳稱小紅盒是其與林宏

      昇一起開發的（見勞專調卷一第220頁），則被告於開發

      完成可供110年4月8日發布會上發表之系爭標的物後，除

      了小紅盒已由原告保管在公司展示櫃外，亦負有有將當時

      已完成之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

      與料件清單完整交付予原告之義務。

　　⑷就此，被告辯稱其前已提供檔案予張坤昱轉交張晏瑋進行

      優化等語，並提出提出111年3月23日週會錄音譯文為佐（

      見本院卷第66頁）。原告則稱上開週會內容為機密資訊，

      依系爭契約被告應予保密，被告係違法偷錄音，該週會錄

      音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等語。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

      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

      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

      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

      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又民事訴訟之

      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

      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

      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

      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

      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

      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

      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

      ，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

      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

      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

      ，始足當之。查，被告未得原告之同意擅自對會議錄音時

      ，取得錄音過程並無任何非和平之強烈侵害行為，該會議

      性質為一般週會，對話內容侷限在推動原告公司事務，未

      見有何機密內容，或有違反社會道德或嚴重侵害社會法益

      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

      反公序良俗者，故權衡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認

      週會錄音應有證據能力。其次，觀之會議譯文所載，林宏

      昇稱「…那個Titan(張坤昱）…之前我們董事會不是有通過

      溫度偵測模組的技轉案，不是有給你隨身碟裡面有電路…

      還有跟澔哥做的那軟韌體Firmware?你不是要請B哥(張晏

      瑋)幫我們，請他美國團隊或是新加坡團隊幫我們再優化

      。」，張坤昱回稱「對!有!我有跟他說再優化。」，林宏

      昇再稱「對阿！但是這個時程被壓縮了，能不能拜託你Ti

      tan再Push一下東西趕快回來。不然我們最後一棒，澔哥

      會累」等內容來看，要僅能認林宏昇有交付「電路及被告

      做的軟韌體」予張坤昱，並請張坤昱督促張晏瑋儘快完成

      優化後交由被告完成最後一棒。然若林宏昇交付予張坤昱

      之「電路及被告做的軟韌體」係與系爭標的物一致之資料

      ，原告自無庸自112年6月起密集召開例行技術會議，討論

      小紅盒滅失後，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事宜。故難認林宏

      昇所交付的資料係與被告應交付予原告之系爭標的物之軟

      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係完全相同一致之資料。自不能憑此

      即認被告業已履行其交付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含原始

      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予原告之義務。

　　⑸被告又稱其已於112年8月16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提出

      有關小紅盒BOM表簡報等語。查，依前揭之會議記錄內容

      來看，與會之人員當天仍在討論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之

      意見，自難認當天之BOM表簡報係系爭標的物之完整料件

      清單。

　　⑹被告另辯稱系爭標的物的軟體備份已因系統毀損等不可歸

      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從提出，被告實際上亦未保有軟體備

      份檔案等語，並提出112年8月31日人力資源評議委員會會

      議譯文為佐（見勞專調卷一第154頁）。然，觀之會議譯

      文內容，係被告於會議中答覆訊問時稱其任職期間所有開

      發的資料技術，均依照公司規定上傳到伺服器，在開發小

      紅盒當時就是用之前那臺舊電腦，舊電腦已被收回去，故

      其未保留任何資料，原告可請專業人員進行還原以取得相

      關軟韌體資料等語，其所述內容本質仍為被告之陳述，並

      非可佐證其所述內容即為真正。況被告應交付可供正常讀

      取之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始為其依債之本

      旨之履行，其所稱可由原告自行還原舊電腦內資料以獲取

      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並非屬依債之本旨

      之履行方法，尚不能以被告業已指出可以從舊電腦還原硬

      碟內資料，即認被告已盡其提出義務。是以難認被告已舉

      證證明其已提出系爭標的物的軟韌體資料備份，或已證明

      軟韌體資料因系統毀損係屬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⑺被告雖再辯稱其屢次向原告表達可配合重新製作，然均遭

      原告拒絕，原告捨此回復原狀之作法不為，卻逕行請求損

      害賠償，亦與民法第213條、第215條規定之賠償方法不符

      等語。查，被告於112年8月2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上

      業已變更原先配合態度，以檢察官進行偵查為由，明確拒

      絕配合原告重新擬定料件清單等，並於同年月29日以電子

      郵件向原告回覆稱「麻煩您盡快請張宴瑋先生提供」等情

      ，業如前述。則被告所稱其屢次向原告表示願配合重新製

      作系爭標的物乙節，自非可採。而被告所指檢察官已進行

      偵查，故不能配合原告指示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乙節，未

      據其提出證據佐證，自不能憑認被告拒絕配合原告指示重

      新製作系爭標的物，有何不可歸責事由。

　　⑻綜上，依被告提出之證據，僅能認小紅盒本體之滅失部分

      ，不可歸責於被告，但就已履行將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

      （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完整交付予原告之義

      務部分，尚不能認為被告已盡舉證責任，而得認被告有不

      可歸責事由，則依前揭說明，被告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責任。　　　

㈡、原告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14,643元，有無

    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

    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

    法第213條第1項及第215條分別訂有明文。又按當事人已證

    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

    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2項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資產，被告依系爭契約負有提

    出系爭標的物之義務，經原告請求，其拒絕提出，致原告受

    有系爭標的物滅失之損害等語。查，系爭標的物中之小紅盒

    本體之滅失不可歸責於被告，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小紅盒本

    體之損害，自無理由。另被告就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

    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未提出於原告，有可歸責事

    由，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不能獲得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

    （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之損害，為有理由。

　3.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

    ，固可由被告重新製作後提出，以為回復原狀，然被告已拒

    絕提出，故由被告製作提出已屬不能，原告自可請求被告賠

    償再投入人力重新製作之損失。就系爭標的物之開發期間而

    言，被告稱由其重新製作需要10個月，原告則主張3個月（

    於110年1月8日前後決定開發系爭標的物，並於110年4月8日

    開發成功），應以原告主張對被告較有利。而開發期間所應

    投入之人力物力等成本為何，原告雖自陳其後已另開發，然

    衡情若要原告提出其開發期間所投入之人力及物力每一筆之

    證據資料，尚屬強人所難，自應認無法有具體資料可資證明

    其損害數額。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兩

    造就系爭標的物之開發時程、所需人力以及所需專業程度等

    成本，及小紅盒本體之滅失不可歸責於被告，該部分材料之

    價值應予扣除等情，認以被告110年1月8日至110年4月8日之

    薪資作為計算基礎，另再酌予扣除小紅盒材料之實體成本後

    ，應屬妥適。及被告110年1月至4月之薪資各為167,800元、

    168,800元、167,800元、180,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等情

    。本院認原告就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

    細）與料件清單之損失額為50萬元。

㈢、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435,581元，

    有無理由？

　1.按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

    償。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

    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

    利益。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

    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

    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

    在。

　2.原告主張其於開發系爭標的物之晶片模組後，原先以之為基

    礎繼續發展產品模組，並預計於112年10月25日開發完成及

    舉辦產品發布會，以及開始募資，然因被告不完全給付，致

    原告開發及量產時程遞延，最終至113年1月25日始完成並舉

    行發布會，及開始募資，後來募資1億9,118萬，故原告因被

    告之行為導致遲延93日募資，因而另外受有2,435,581元之

    遲延損害等語。並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佐（見本

    院卷第242頁至245頁）。查，原告於前一次經核准辦理公司

    變更登記時即113年7月18日時，實收資本額為265,059,656

    元。至113年8月23日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日時，實收資本額為

    456,239,656元。可見增加實收資本額19,118萬元(計算式：

    456,239,656－265,059,656＝191,180,000)。然110年4月8日

    發布會展示系爭標的物後，原告雖然計畫於112年10月25日

    將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所開發之產品模組再進行發布會，系

    爭標的物之滅失固可想像會對開發時程有一定之影響，然其

    預計開發時程長達2年餘，並非緊鑼密鼓，且產品之開發是

    否如預計時程完成，其影響因素眾多，最後是否果因系爭標

    的物滅失之因素所致，尚非可逕予論斷。況110年4月8日發

    布會展示系爭標的物後，原告曾於110年7月22日經董事會決

    議，支付訴外人賽席爾OBU公司「WEALTHABLELTD.」美金87

    萬元權利金，取得該公司授權使用溫度偵測模組，有原告董

    事會議議事錄及「溫度偵測模組技術移轉契約」在卷可佐（

    見勞專調卷一第238頁至248頁）。可見原告對於「溫度感測

    器」後續產品模組之開發，並非僅限於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

    ，亦有對外取得類似技術之情事，並且原告迄至111年6月起

    始有由時任董事長張坤昱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可見原

    告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公司的營運

    重點並未放在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之後續產品模組之開發。

    則最後原告產品模組之開發完成是否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

    且其時程延宕是否確實係受到系爭標的物滅失之影響，均非

    無疑。另外，公司增資之原因多端，及其參與募資者之原因

    及願意投入資金數額所考量之因素，亦因當時各參與者之主

    、客觀條件及環境而異，並非原告舉辦產品發布會此一單一

    因素可完全左右，縱使原告依原訂時程完成產品模組並進行

    產品發布會，其是否必然提早完成募資，尚非無疑。因此原

    告僅以產品發布會之時程由原訂之112年10月25日延宕至113

    年1月25日之事由，逕論募資1億9,118萬元之結果受93日之

    延宕，並請被告賠償其2,435,581元之遲延損害，自難採信

    。

㈣、原告是否與有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

    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又按法院援引民法第217條第1項過失相抵原則，減輕

    或免除賠償金額，僅於賠償權利人向其使用人以外之第三人

    請求賠償時，始有其適用。於賠償權利人請求賠償義務人賠

    償時，賠償義務人不得以賠償權利人之其他使用人亦與有過

    失，以對賠償權利人主張過失相抵之餘地（最高法院88年度

    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被告係原告之受僱人，被告因債務不履行，造成原告

    有所損害，固如前述，而系爭標的物應於110年4月8日產品

    發布會前已由被告完成製作，原告之管理階層未及時就系爭

    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要

    求被告完整提出，以致上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

    與料件清單長期由被告保管，終至因電腦更換等因素而無法

    提出，則原告之管理階層難認無疏失。然依前說明，原告向

    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時，被告尚不能以原告之管理亦有疏失，

    而對原告主張過失相抵。是以被告抗辯過失相抵，自非可採

    。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

    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

    。本件原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屬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則原告請求經准許部分併請求自民事起訴暨定暫時狀態處

    分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2年9月29日起（見112年度勞

    全字第15號卷第230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

    ，及自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本件判決原告勝訴部分

    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

    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得為假執行，原告之聲明僅係促使本

    院依職權為之，自無庸為供擔保之諭知。另由本院依同法第

    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提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得免

    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78號

原      告  台灣奈微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俊榮  

訴訟代理人  陳誌泓律師

            周致玄律師

            高敬棠律師

被      告  謝忠澔  

訴訟代理人  林昶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所有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7%，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張坤昱，於審理中變更為邱俊榮，並據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臺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102頁至114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㈠被告應將民國110年4月8日產品發佈會所展示之簡報第9頁記載之影片檔案所示之溫度感測器（以下或稱小紅盒）及其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下合稱系爭標的物）返還原告。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13年7月31日提出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見本院卷第82頁至83頁），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以下未特別註明者均同）2,950,224元，及其中514,643元自112年9月25日民事起訴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其中2,435,581元自113年7月31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告原係以系爭標的物為原告所有，現在由被告占有中，依兩造間聘僱契約書及保密協議書，以及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訴請被告返還。後以不論系爭標的物是在被告占有中而拒絕返還，或因被告保管不善而滅失，顯然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無法依原告之要求提出交付予原告，為不完全給付，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乃為訴之變更。經核原告變更後之事實與原起訴之事實主要均係基於被告占有保管系爭標的物之事實，其基礎事實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108年7月15日起受僱於原告，後擔任研發處系統整合工程部副總經理，職掌晶片之封裝、測試與驗證相關模組。依雙方陸續於108年7月15日、109年1月16日、112年3月29日簽訂聘僱契約書、保密協議書、聘僱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被告基於職務所完成之任何工作成果，均為原告所有，故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財產。因系爭標的物在被告持有保管中，原告因業務需要，自111年6月起屢次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被告竟以記錄系爭標的物的電腦壞掉等諸多理由，拒絕返還，迄至被告離職時亦未配合交接系爭標的物。被告顯係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無法依原告之要求提出交付予原告，為不完全之勞務給付，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至於原告所受之損害，原告係至遲於110年1月8日前後決定開發系爭標的物，並於110年4月8日開發成功並舉辦產品發布會，因被告拒絕返還系爭標的物，或被告保管不善而致滅失，導致原告不得已僅得重新開發，而支出額外開發之人事成本，以被告前述開發期間之總薪資514,643元（110年1月至4月各為167,800元、168,800元、167,800元、180,500元）計算，即為原告所受系爭標的物本體之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賠償原告。另原告於開發系爭標的物之晶片模組後，原先以之為基礎繼續發展產品模組，並預計於112年10月25日開發完成及舉辦產品發布會，以及開始募資，然因被告不完全給付，致原告開發及量產時程遞延，最終至113年1月25日始完成並舉行發布會，及開始募資，後來募資1億9,118萬元，故原告因被告之行為導致遲延93日募資，因而另外受有2,435,581元之遲延損害（計算式：191,180,000×93/365×5%＝2,435,58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賠償原告，以上原告所受損害金額為2,950,224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被告受僱原告擔任研發主管，但並非職掌晶片之封裝、測試與驗證相關模組。系爭標的物中的小紅盒現在不在被告占有中，原告應就其主張被告為現占有該物之人乙節負舉證責任。又小紅盒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係放在原告公司的展示櫃內，被告並非小紅盒之職務保管人，被告亦無展示櫃之鑰匙，且不知小紅盒去向，小紅盒滅失之結果要不能令被告負責。另系爭標的物的軟體備份已因系統毀損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從提出，被告實際上亦未保有軟體備份檔案，且被告前已提供檔案予張坤昱轉交張晏瑋進行優化。被告固然可以重新撰寫軟體，但需要約10個月的時間，且原告刻意隱瞞其就重要資產備份、保存之過失。至於料件清單，被告早已提供予原告，另被告採購零件之明細及請購簽核資料，原告之管理部門均有留存。因此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系爭契約，應就系爭標的物滅失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再者，被告屢次向原告表達可配合重新製作，然均遭原告拒絕，原告捨回復原狀不為，卻逕行請求損害賠償，亦與民法第213條、第215條規定之賠償方法不符，且原告至遲於112年6月7日開始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其112年10月25日之產品發布會即可如期舉行，則產品發布會及募資之延宕結果，並非可歸責於被告。而被告之薪資結構實包含董事酬勞、主管加給等與系爭標的物開發無關之給付，原告逕以被告110年1月至4月之薪資計算重新開發之成本，並不合理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0年4月8日系爭標的物發布會後，是否持有系爭標的物？又系爭標的物滅失，被告是否有可歸責事由？

　1.經查，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財產，為兩造所不爭執。其次，原告固以原告分別於111年6月間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被告以內有關軟體資料的電腦壞掉回應，但被告並無請求維修電腦之情形。112年6月7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上，與會成員要求被告提出小紅盒，被告表示小紅盒已遺失。原告於112年7月取回被告之舊電腦，經檢視後功能正常，惟硬碟已經重置，未發現有小紅盒相關資料。112年8月9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上，與會成員再要求被告提出小紅盒，被告表示「我用記憶力想一下」。同年月16日被告於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提出之料件清單簡報，並非原告命被告提出之物，更非可完整操作之軟體。至同年月24日被告於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中不否認持有系爭標的物，但以調查局通知檢察官要起訴，禁止提供予原告為由，拒絕提供。原告於112年8月25日乃以電子郵件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被告則於同年月28日及29日先後回覆稱「…張宴瑋先生有什麼看法？」、「麻煩您盡快請張宴瑋先生提供」等情，認被告屢次以不同理由拒絕提出系爭標的物，乃至答非所問，應認系爭標的物仍在被告持有保管中。然而，依112年6月7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164頁至165頁），邱俊榮向在場之「昇哥」提問「那個有5顆的PID那個什麼東西，你說這個在董事長這邊」，張坤昱回應「你說2021年的？」、「Demo的那個模組嗎？」，邱俊榮稱「對，在你這邊嗎？」，張坤昱稱「沒有喔」、「可能要找一下」，被告則發言稱「最後不是你拿走？」，張坤昱回應稱「沒有，紅盒子沒有，我們講的應該是紅盒子吧？」、「不在我這裡。」，林宏昇接著發言「全部Marco收的」，…，林清富稱「我在新店的時候有看到，那時候在展示櫃上」、「後來就不見了，後來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張坤昱稱「我記得是去年，去年好像6月、7月」，林宏昇稱「我們那時候有找過」，邱俊榮稱「你們再找一下好吧」，被告回應稱「好，我們再找一次。」等對話內容來看，可見與會人員討論時，小紅盒自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曾放置在原告位於新店營業址之展示櫃，但張坤昱於111年6月、7月間發現小紅盒不見了，當時有找過但未尋獲，而會議當天被告對於小紅盒不見了之反應係「最後不是你（指張坤昱）拿走」、「好，我們再找一次。」，實無從憑認小紅盒於111年6月、7月間自公司展示櫃不見乙節，係被告取走而在被告占有保管中。且再依112年6月1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166頁至168頁），林清富稱「小紅盒的追蹤是雙J」，林宏昇稱「我們找了兩天，然後也問過Marco，然後Marco跟我說這是我們那時候從新店搬過來的時候，他就沒有看到了。然後那時候管理部應該是Sherily負責，那就再跟他聯絡，再問看看。…」，張坤昱稱「剛來的時候我記得也有看到。」、「搬過來我印象中有，但是去年六月我那時候問雙J就沒看到了」等發言內容，僅能知會議中與會者就小紅盒不見乙節，各自說明最後看到的時、地，以及可能尋找的方向。另依112年8月9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174頁），邱俊榮向被告稱「澔哥這邊，我這邊現在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紅盒子，因為我去跟一些董事在聊，股東在聊不是董事，他們就覺得蠻有意思，是我們第一次的Seminar的紅盒子，那我不能跟他講沒有了，所以我想說你之前你們這邊處理的那些list，它的BOM list阿跟誰，假設我們是封裝是誰調的，沒關係，你就把它弄出來，因為我們想要用這個，沒有的話，等一下那個股東在問的時候，我們現在下次再問麻煩，尤其這些大股東。」、「你再麻煩一下，把他list出來。」，被告回覆「好」、「我用記憶力想一下。」，及依112年8月16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及該次會議有關小紅盒BOM表簡報（見勞專調卷一第176頁至178頁、第209頁），林宏昇稱「那個什麼偵測模組的這個BOM表，那我們大概把那個什麼材料那時候在裡面的，我們就是有去把它找，慢慢找，他大概分成這麼這麼多的部分，那這個需要再花，花一點時間把他搞清楚，就那時候有用到的」，…，被告發言「對，但是有些部分，有些部份還要再回想一下，然後再確認，因為時間那個有點久，然後初步我們我跟昇哥先估出來，比較確定一點的材料。」、「就是那5顆到底是？哪…5顆裡面哪個用哪個哪個用哪個這要再確定。」、「對，因為改了，那時也改了好多版。」、「像我們所有的pc版layout都是外包，那時候是請我同學」、「但是我們要出機構圖給他。」、「軟韌都我做的阿」等，最後林宏昇問「每週我們再繼續把它儘量把它弄到齊，那我的部分就到這邊，老師請問還有要補充的部分嗎？」，被告回稱「沒有，就先到這樣子，這個部份小紅盒就再繼續」、「追蹤比較完整一些，ok好謝謝謝謝昇哥。」等內容來看，原告於8月9日及8月16日會議上，與會之人討論有關小紅盒不見了，主要係在如何重新擬定其料件清單等事項。由此，應可認除了小紅盒本體不見了，亦欠缺系爭標的物之完整料件清單。然既被告亦參與其中之討論並表示相關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之意見，尚難逕認被告持有系爭標的物之料件清單而故意不提出來。至於112年8月2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錄音譯文（見勞專調卷一第212頁至221頁），被告先是反應上次會議記錄內容有更改，邱俊榮稱「BOM list嗎？應該來講應該是沒有篡改，BOM list裡面當時我們有要求，要細項要有，儘量把它完成嘛，對嘛。」，被告回應稱「好，這個我來說明一下，因為調查局那邊有通知我，他說…」、「因為調查局通知我說他們準備，檢察官准備要起訴起訴你們，所以禁止我提供這份資料，對不起。」，邱俊榮稱「提出BOM list有問題嗎？對啊，小紅盒跟檢察官有什麼關係？」、「你們兩位有意見嗎？昇哥澔哥，這是屬於公司資產，對或不對？」，被告回應稱「你現在是在逼我們交就是嗎？」、「這個部分我絕對不會提供。」，固可認於因系爭標的物不見了，原告欲重新擬定小紅盒之料件清單過程中，被告態度由原先之配合轉變成拒絕配合原告再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但尚不能憑認被告拒紀配合重新製作清單，即推論被告確實尚持有110年4月8日發布會當時有關系爭標的物之料件清單。是以，依原告提出之證據資料，尚不能認被告於110年4月8日系爭標的物發布會後，持有小紅盒本體，以及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

　2.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標的物滅失有可歸責事由，然為被告所否認。查，依前揭原告歷次召集例行技術會議，包括被告在內之與會人員均在討論系爭標的物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等節來看，可認原告除了小紅盒不見了，亦欠缺系爭標的物完整的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乙節，應屬真正。而被告就系爭標的物之滅失，包括小紅盒不見了，及欠缺完整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等事實有無可歸責事由乙節，說明如下：

　　⑴按債務不履行之債務人之所以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係以有可歸責之事由存在為要件。若債權人已證明有債之關係存在，並因債務人不履行債務而受有損害，即得請求債務人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倘債務人抗辯損害之發生為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自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如未能舉證證明，即不能免責。

　　⑵小紅盒部分：經查，尚無證據可認小紅盒係被告取走乙節，業如前述。另依前揭會議記錄可知，小紅盒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係放在原告公司的展示櫃內，應由管理部Sherily負責，而張坤昱係於111年6月、7月間發現小紅盒不見了。既被告並非小紅盒之保管人，於契約上未負有保管之責，則小紅盒本體滅失之損害，尚不能認被告有何可歸責事由，自不能令被告就此部分負賠償責任。原告雖稱被告之權限尚包括得指揮管理部經理提出鑰匙，從而亦有保管責任等語。然得指揮管理部之權限，與職務上負有保管責任乙節，要屬兩事，否則原告之董事長或執行長亦得指揮管理部，豈不應認其二人亦對小紅盒負有保管責任？

　　⑶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部分：經查，原告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得以發表完整之系爭標的物，應可推認包括小紅盒本體、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於當時均已完備。被告為研發主管，其於前述的歷次會議中亦陳稱小紅盒是其與林宏昇一起開發的（見勞專調卷一第220頁），則被告於開發完成可供110年4月8日發布會上發表之系爭標的物後，除了小紅盒已由原告保管在公司展示櫃外，亦負有有將當時已完成之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完整交付予原告之義務。

　　⑷就此，被告辯稱其前已提供檔案予張坤昱轉交張晏瑋進行優化等語，並提出提出111年3月23日週會錄音譯文為佐（見本院卷第66頁）。原告則稱上開週會內容為機密資訊，依系爭契約被告應予保密，被告係違法偷錄音，該週會錄音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等語。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查，被告未得原告之同意擅自對會議錄音時，取得錄音過程並無任何非和平之強烈侵害行為，該會議性質為一般週會，對話內容侷限在推動原告公司事務，未見有何機密內容，或有違反社會道德或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故權衡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認週會錄音應有證據能力。其次，觀之會議譯文所載，林宏昇稱「…那個Titan(張坤昱）…之前我們董事會不是有通過溫度偵測模組的技轉案，不是有給你隨身碟裡面有電路…還有跟澔哥做的那軟韌體Firmware?你不是要請B哥(張晏瑋)幫我們，請他美國團隊或是新加坡團隊幫我們再優化。」，張坤昱回稱「對!有!我有跟他說再優化。」，林宏昇再稱「對阿！但是這個時程被壓縮了，能不能拜託你Titan再Push一下東西趕快回來。不然我們最後一棒，澔哥會累」等內容來看，要僅能認林宏昇有交付「電路及被告做的軟韌體」予張坤昱，並請張坤昱督促張晏瑋儘快完成優化後交由被告完成最後一棒。然若林宏昇交付予張坤昱之「電路及被告做的軟韌體」係與系爭標的物一致之資料，原告自無庸自112年6月起密集召開例行技術會議，討論小紅盒滅失後，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事宜。故難認林宏昇所交付的資料係與被告應交付予原告之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係完全相同一致之資料。自不能憑此即認被告業已履行其交付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予原告之義務。

　　⑸被告又稱其已於112年8月16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提出有關小紅盒BOM表簡報等語。查，依前揭之會議記錄內容來看，與會之人員當天仍在討論如何重新擬定料件清單之意見，自難認當天之BOM表簡報係系爭標的物之完整料件清單。

　　⑹被告另辯稱系爭標的物的軟體備份已因系統毀損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從提出，被告實際上亦未保有軟體備份檔案等語，並提出112年8月31日人力資源評議委員會會議譯文為佐（見勞專調卷一第154頁）。然，觀之會議譯文內容，係被告於會議中答覆訊問時稱其任職期間所有開發的資料技術，均依照公司規定上傳到伺服器，在開發小紅盒當時就是用之前那臺舊電腦，舊電腦已被收回去，故其未保留任何資料，原告可請專業人員進行還原以取得相關軟韌體資料等語，其所述內容本質仍為被告之陳述，並非可佐證其所述內容即為真正。況被告應交付可供正常讀取之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始為其依債之本旨之履行，其所稱可由原告自行還原舊電腦內資料以獲取系爭標的物之軟韌體資料及料件清單，並非屬依債之本旨之履行方法，尚不能以被告業已指出可以從舊電腦還原硬碟內資料，即認被告已盡其提出義務。是以難認被告已舉證證明其已提出系爭標的物的軟韌體資料備份，或已證明軟韌體資料因系統毀損係屬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⑺被告雖再辯稱其屢次向原告表達可配合重新製作，然均遭原告拒絕，原告捨此回復原狀之作法不為，卻逕行請求損害賠償，亦與民法第213條、第215條規定之賠償方法不符等語。查，被告於112年8月24日原告公司例行技術會議上業已變更原先配合態度，以檢察官進行偵查為由，明確拒絕配合原告重新擬定料件清單等，並於同年月29日以電子郵件向原告回覆稱「麻煩您盡快請張宴瑋先生提供」等情，業如前述。則被告所稱其屢次向原告表示願配合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乙節，自非可採。而被告所指檢察官已進行偵查，故不能配合原告指示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乙節，未據其提出證據佐證，自不能憑認被告拒絕配合原告指示重新製作系爭標的物，有何不可歸責事由。

　　⑻綜上，依被告提出之證據，僅能認小紅盒本體之滅失部分，不可歸責於被告，但就已履行將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完整交付予原告之義務部分，尚不能認為被告已盡舉證責任，而得認被告有不可歸責事由，則依前揭說明，被告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　　　

㈡、原告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14,643元，有無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213條第1項及第215條分別訂有明文。又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系爭標的物屬原告之資產，被告依系爭契約負有提出系爭標的物之義務，經原告請求，其拒絕提出，致原告受有系爭標的物滅失之損害等語。查，系爭標的物中之小紅盒本體之滅失不可歸責於被告，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小紅盒本體之損害，自無理由。另被告就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未提出於原告，有可歸責事由，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不能獲得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之損害，為有理由。

　3.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固可由被告重新製作後提出，以為回復原狀，然被告已拒絕提出，故由被告製作提出已屬不能，原告自可請求被告賠償再投入人力重新製作之損失。就系爭標的物之開發期間而言，被告稱由其重新製作需要10個月，原告則主張3個月（於110年1月8日前後決定開發系爭標的物，並於110年4月8日開發成功），應以原告主張對被告較有利。而開發期間所應投入之人力物力等成本為何，原告雖自陳其後已另開發，然衡情若要原告提出其開發期間所投入之人力及物力每一筆之證據資料，尚屬強人所難，自應認無法有具體資料可資證明其損害數額。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兩造就系爭標的物之開發時程、所需人力以及所需專業程度等成本，及小紅盒本體之滅失不可歸責於被告，該部分材料之價值應予扣除等情，認以被告110年1月8日至110年4月8日之薪資作為計算基礎，另再酌予扣除小紅盒材料之實體成本後，應屬妥適。及被告110年1月至4月之薪資各為167,800元、168,800元、167,800元、180,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等情。本院認原告就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之損失額為50萬元。

㈢、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435,581元，有無理由？

　1.按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2.原告主張其於開發系爭標的物之晶片模組後，原先以之為基礎繼續發展產品模組，並預計於112年10月25日開發完成及舉辦產品發布會，以及開始募資，然因被告不完全給付，致原告開發及量產時程遞延，最終至113年1月25日始完成並舉行發布會，及開始募資，後來募資1億9,118萬，故原告因被告之行為導致遲延93日募資，因而另外受有2,435,581元之遲延損害等語。並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佐（見本院卷第242頁至245頁）。查，原告於前一次經核准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時即113年7月18日時，實收資本額為265,059,656元。至113年8月23日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日時，實收資本額為456,239,656元。可見增加實收資本額19,118萬元(計算式：456,239,656－265,059,656＝191,180,000)。然110年4月8日發布會展示系爭標的物後，原告雖然計畫於112年10月25日將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所開發之產品模組再進行發布會，系爭標的物之滅失固可想像會對開發時程有一定之影響，然其預計開發時程長達2年餘，並非緊鑼密鼓，且產品之開發是否如預計時程完成，其影響因素眾多，最後是否果因系爭標的物滅失之因素所致，尚非可逕予論斷。況110年4月8日發布會展示系爭標的物後，原告曾於110年7月22日經董事會決議，支付訴外人賽席爾OBU公司「WEALTHABLELTD.」美金87萬元權利金，取得該公司授權使用溫度偵測模組，有原告董事會議議事錄及「溫度偵測模組技術移轉契約」在卷可佐（見勞專調卷一第238頁至248頁）。可見原告對於「溫度感測器」後續產品模組之開發，並非僅限於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亦有對外取得類似技術之情事，並且原告迄至111年6月起始有由時任董事長張坤昱要求被告提出系爭標的物，可見原告於110年4月8日發布會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公司的營運重點並未放在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之後續產品模組之開發。則最後原告產品模組之開發完成是否以系爭標的物為基礎，且其時程延宕是否確實係受到系爭標的物滅失之影響，均非無疑。另外，公司增資之原因多端，及其參與募資者之原因及願意投入資金數額所考量之因素，亦因當時各參與者之主、客觀條件及環境而異，並非原告舉辦產品發布會此一單一因素可完全左右，縱使原告依原訂時程完成產品模組並進行產品發布會，其是否必然提早完成募資，尚非無疑。因此原告僅以產品發布會之時程由原訂之112年10月25日延宕至113年1月25日之事由，逕論募資1億9,118萬元之結果受93日之延宕，並請被告賠償其2,435,581元之遲延損害，自難採信。

㈣、原告是否與有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院援引民法第217條第1項過失相抵原則，減輕或免除賠償金額，僅於賠償權利人向其使用人以外之第三人請求賠償時，始有其適用。於賠償權利人請求賠償義務人賠償時，賠償義務人不得以賠償權利人之其他使用人亦與有過失，以對賠償權利人主張過失相抵之餘地（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被告係原告之受僱人，被告因債務不履行，造成原告有所損害，固如前述，而系爭標的物應於110年4月8日產品發布會前已由被告完成製作，原告之管理階層未及時就系爭標的物中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要求被告完整提出，以致上開軟韌體（含原始碼及採購明細）與料件清單長期由被告保管，終至因電腦更換等因素而無法提出，則原告之管理階層難認無疏失。然依前說明，原告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時，被告尚不能以原告之管理亦有疏失，而對原告主張過失相抵。是以被告抗辯過失相抵，自非可採。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屬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則原告請求經准許部分併請求自民事起訴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2年9月29日起（見112年度勞全字第15號卷第230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及自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本件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得為假執行，原告之聲明僅係促使本院依職權為之，自無庸為供擔保之諭知。另由本院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提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